附件1
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

2026-2027年横琴南部潟湖管护服务项目

二、项目概况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南部潟湖位于横琴岛南端，面积约25公顷，在海岸带泥沙运动及堆积的影响，海水分割成内侧的潟湖，形成了独特的地貌。横琴南部潟湖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依山傍水，四周被茂密的常绿阔叶林环绕，外部有沙洲防风林抵御海浪风暴，这些天然的屏障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该区域生态价值突出，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脸琵鹭、白腹海雕、小灵猫的栖息地，每逢候鸟时节能稳定观测到黑脸琵鹭和黄嘴白鹭。丰富的底栖生物、两栖两爬动物、水生动物和红树林也为众多野生动物提供适宜生境，保持生态系统系统稳定性。近年我局持续委托专业生态团队负责南部潟湖护飞巡护工作，核心内容涵盖生态巡查、鸟类监测、日常清杂清理、劝阻及举报违法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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潟湖航拍图
因2025年台风“桦加沙”造成南部潟湖、沙滩核心生境受损，导致野生动物觅食、栖息空间大幅压缩，生态承载能力下降。此外，辖区内屡现非法捕鱼、乱捕滥猎、违规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等违法违规行为，双重加剧区域生态退化形势。为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需同步加大巡查管护力度，开展系列生态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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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加沙”造成沙滩溃口，长度约80米
三、服务范围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南部潟湖

四、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7年6月30日
五、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一）服务内容

1.日常管护与清理整治

（1）配备至少2名具有生态管护经验的巡查人员，每月实行常态化驻场巡护机制，采用“日常巡护+重点时段强化巡护”相结合的工作模式，全面落实保育区管护责任。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对擅自进入保育区的无关人员进行劝阻与有序劝离，杜绝违规进入行为；二是严厉制止区内垂钓、捕捞、破坏植被、非法开垦等违规行为，守护生态环境原貌；三是定期巡查鸟类栖息核心区域，排查是否存在人为干扰、栖息地破坏等情况，保障鸟类栖息安全；四是密切监测生态环境状态，及时发现并记录污染、水体异常、植被枯萎等各类生态异常问题，同步上报相关处置。包括生态异常情况、人类干扰情况，对相关情况进行观察及记录。发现异常情况时，需要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反馈，并提出解决方案。巡查数据需要及时整理及归档，以备后续分析和报告使用。巡查路线需要结合潮汐状况进行合理规划和调节，确保最大化覆盖潟湖生态管护区。

（2）海漂垃圾清运：采用“人工清理+机械辅助”的组合方式，对海漂垃圾每月开展全面、常态化清运，针对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过后海漂垃圾激增的情况，及时启动专项清理，快速清理沿岸及水域内漂浮垃圾、杂物，保障生态环境整洁。

（3）外来入侵物种管理：重点针对薇甘菊、红火蚁、白花鬼针草、无瓣海桑幼苗等制定科学清理方案，采用人工拔除、物理防治等适宜方式每月开展清理作业，跟踪清理效果，建立入侵物种动态管控档案，防止其扩散蔓延，保护本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2.生态监测

（1）鸟类调查
设置固定样点、样线、样区，定期开展鸟类调查，特别是候鸟季节及重点保护鸟类的调查，精准记录重点鸟类的种类、数量、栖息规律、繁殖情况。
底栖、植物等相关调查

开展相关生态调查、不限于水质、土质、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底栖生物、植物等的必要调查，分析生态系统动态变化。
红外相机监测
设置红外相机，开展野生动物监测，需定期去检查、记录、换卡、维护等。

3.生态修复

对管护区生态受损情况进行全面现场评估，结合评估结果分区施策、精准实施生态修复工作。重点推进三项修复任务：一是种植耐盐湿植物，开展植被恢复工作，提升区域植被覆盖率，改善生态基底；二是优化滩涂结构，修复滩涂生态功能，为鸟类、水生生物提供适宜的栖息环境；三是构建局部生态缓冲带，缓解人为干扰，提升生态系统的自我净化和自我修复能力。4.编制评审

（1）数据整理及报告撰写

对采集到的数据、影音、影像进行归类整理，分析评估并提出合理建议。撰写季度、年度报告及各专项报告，包含纸质报告的印制。
（2）专家评审

项目汇报时期，应邀请高级职称及以上专家开展项目工作总结和验收，专家专业应与生态监测、生物多样性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生态修复相关。

（二）服务要求

1.技术要求

（1）参照国家、广东省相关技术标准要求，结合合作区动植物资源本底调查实际要求，设置相应的生态调查方法。

（2）中标方必须进行野外实地调查，生态调查的各类报告、图表、照片必须使用本次野外调查的第一手数据，调查数据、报告后续需配合录入至合作区生物多样性智慧监测平台。
2.人员要求

中标方应保证至少2名生态巡护专员、1名项目负责人。
3.设备要求

包括但不限于：

（1）UTV沙滩巡护车一台

（2）吊运无人机一台

（3）巡护动力船只一台

（4）红外触发相机
（5）激光高清夜视红外监控设备。

（6）办公电脑、打印设备、修枝除杂油动工具及其他管护需要工具设备。

（7）单筒望远镜2个（60倍及以上）、双筒望远镜4个（8倍及以上）、单目热成像仪、长焦镜头、数码相机。

六、服务成果

（一）2026年7月30日
提交红外点位安装地图及工作计划。
（二）2026年10月30日、1月30日、2027年4月30日前
按每个季度提交《潟湖管护季度报告》（其中包含潟湖管护记录表、海漂垃圾清理情况记录表、生态巡查记录表、外来入侵物种清理记录表、生态监测物种调查及分析等，后续需配合录入至合作区生物多样性智慧监测平台）；

（三）2027年7月30日前

1.提交《2026-2027年横琴南部潟湖管护服务项目总结报告》（其中包含潟湖管护记录表、海漂垃圾清理情况记录表、生态巡查记录表、外来入侵物种清理记录表、生态监测物种调查及分析等，后续需配合录入至合作区生物多样性智慧监测平台）；

2.本项目所拍摄的所有照片和视频的电子档案。
七、采购预算及响应报价要求

本项目为项目总价包干，供应商的报价应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设备费、运输费、保险费、技术服务费（含联络费、培训费、调试费、保修费、专家费）、管理费、税费、不可预见费等完成本项目并提交最终成果的全部费用，以及采购需求文件及合同约定应当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的风险因素等费用。供应商应当根据采购需求文件等材料自行考虑风险因素进行响应报价。否则，一旦成交，采购人将不予支付除了采购需求文件及合同约定的由采购人承担的风险因素之外的任何补偿。供应商漏报或不报，采购人将视为该漏报或不报部分的费用已包括在响应报价中，合同金额不予调整。

八、付款方式

1期: 支付比例40%，中标方与采购人签订合同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40%。

2 期: 支付比例30%，2026年11月，中标方向采购人申请并提供等额发票的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
3 期: 支付比例30%，所有项目内容实施完毕，中标方提交《2026-2027年横琴南部潟湖管护服务项目总结报告》后，经专家组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剩余款项，即合同总价款的30%。

注: 每次支付款时，中标方向采购人提供相应金额的正式发票。 

九、验收标准和方式

中标方应协助采购人开展实施专家评审会。中标方提交服务成果后，采购人应在10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审核或验收意见，中标方应在10个工作日内反馈修改意见，直至通过验收。



